附件1：

	江西省社联关于开展首届“江西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省属学会(协会、研究会)、设区市(企业)社联、高校社联、省直单位科研部门：

　　为实施人才强省战略，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促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根据《江西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评选办法(试行)》，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下简称“省社联”)决定于今年开展首届“江西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评选活动。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与参评条件

　　年龄在45周岁以下(1967年10月1日以后出生)，在江西省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符合下述条件的人员，均可申报参评。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工作积极主动。

　　2.学术方向正确，学术道德高尚，学术功底深厚，学术成就突出，社会影响广泛，并具备下列5项基本条件中的3项以上。

　　(1)主持并完成国家级研究项目或省部级重点研究项目1项以上，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2)被国际科学检索系统SSCI或A＆HCI收录学术论文5篇以上或在CSSCI来源期刊、《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新华文摘》、《求是》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8篇以上。

　　(3)在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高质量学术专著(不包括编著、译著、教材)1部以上。

　　(4)获过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或二等奖2项以上。

　　(5)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并批转有关部门阅研、落实，或被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的研究成果1项以上，研究成果在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以上基本条件中要求的研究成果，如属合作的，参评者应是第一作者或第一负责人。

　　二、申报要求

　　1.凡符合条件的申报者需填写《江西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申报表》(见附件3)一式15份，并附相关业绩证明材料一式2份，向所在省属学会(协会、研究会)、设区市(企业)社联、高校社联、省直单位科研部门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由各省属学会(协会、研究会)、设区市(企业)社联、高校社联、省直单位科研部门统一将有关申报材料报送至省社联学会工作处。原则上不受理个人申报。

　　2.相关业绩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资格证书、课题立项结项文件、学术论文(封面、目录、版权页、内文)、学术专著(封面、目录、版权页)、成果获奖证书、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或省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证明、荣誉称号等，一律用A4纸复印，并附封面、目录装订成册。由推荐单位负责比对原件审核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

　　三、申报时间

　　自2012年10月18日起至2012年11月25日截止。请各受理单位将申报材料连同用A4纸填写打印完成的《江西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申报登记表》(见附件2)一份(并附电子文档)于11月25日前送省社联学会工作处，逾期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电 话：0791—88591160 88592716

　　电子邮箱：xhgzb@163.com

　　网 址：www.jxss.net.cn(提供相关电子表格下载)

　　地 址：南昌市洪都北大道649号

　　邮政编码：330077

　　附件：1、江西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评选办法(试行)
　　2、江西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申报登记表
　　3、江西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申报表
　　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2年10月18日


